
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東，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、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

103/4/29 

姓名（註 1） 

本人持有股份 
配偶、未成年

子女持有股份 

利用他人名義

合計持有股份 

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

為配偶、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

者，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。（註 3） 
備

註 

股數 
持股 

比率 
股數 

持股

比率 
股數 

持股

比率 
名稱(或姓名) 關係 

新光合成纖維股

份有限公司 
38,695,828 49.48% - - - - 吳東昇 董事長  

新工環保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
1,587,081 2.03% - - - -    

吳東昇 903,059 1.15% - - - - 
新光合成纖維股

份有限公司 
董事長  

博瑞股份有限公

司 
536,367 0.69% - - - -    

順富資產管理有

限公司      
454,400 0.58% - - - -    

王耀宗  436,000 0.56% - - - -    

永豐金證券股份

有限公司     
343,750 0.44% - - - -    

劉南一 327,843 0.42% - - - -    

昶禾股份有限公

司 
308,750 0.39% - - - -    

匯豐銀行託管高

盛國際公司投資

專 

300,000 0.38% - - - -    

註 1：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，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。 

註 2：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。 

註 3：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，應揭露彼此間之關係。 

 


